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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9_9D_9E_E

5_BA_94_E7_A8_8E_E9_c46_77726.htm 某市国税局在对某木材

加工企业进行税收检查时发现，该企业（属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）将8月份新购进的一批原木用于单位职工家属楼的装修工

程，原木账面价值87000元，作进项税额转出11310元。检查人

员当即指出，这笔转出进项税额的计算是错误的，少转出进

项税额1690元。 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十条第（二）项

及其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

物或者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已抵扣

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发生条例第十条第（二）至

（六）项所列情况的，应将该项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的进项

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。另外，根据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《关于提高农产品进项税抵扣率的通知》（财

税[2002]12号）的规定，该笔原木的购进价格为87000÷（1

－13％）＝100000（元），企业已抵扣进项税额100000×13％

＝13000（元），应将抵扣的进项税额全部转出。因此，该企

业少转出原木的进项税额1690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